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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监寄语 
致家长、学生和员工 
 
过去几年里，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学生的学业水平

在稳步提高 – 这是所有学校系统梦寐以求的目标。

其原因非常简单：我们的工作重点，就如《进展规
划蓝图》中所描述的，是让同学们在学业上获得成

功。 
 
促成我们成功的因素有许多 － 才华横溢的老师、

充满爱心的管理人员、勤奋好学的学生、积极参与

的家庭和社区成员、不断提高的学术严谨性以及技

术的有效利用等。《进展规划蓝图》中描述的另一

个关键因素是“在每所学校维护一个安全、有序的

学习环境”。 
 
《学生手册》将指导学生和家长如何在实现这一目标中扮演其各自的角色。根据教育董事会的纪律

规章并遵循行政规章和规程，本《手册》鼓励所有同学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并尊重和重视他人

的权利。 
 
我鼓励所有家长和孩子一起阅读这一重要文件，并讨论学校的目的以及教育对孩子未来的重要性。 
 
携手走过 2008-2009 学年，我相信，我们能够在已有学业成就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成绩，能够继续帮

助所有同学做好准备，为今后顺利地升入高等学府、开创成功的事业和美好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Joe A. Hairston  
学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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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教育 
 
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 – 共同的核心价值观 
 
 社会的多元化构成了美国的丰富性。多种族、宗教和民族团体创造了社会各方面的多样性，甚至是

价值体系的多样性。不过，在多样化的社会中，也可以找出所有人都认可的一系列的价值。价值澄清和认知

道德教育仍然影响美国的教育，因此应将对于价值和信仰的塑造和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

品质。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进展规划蓝图》旨在帮助学生培养良好品质的关键策略包括： 
 • 在课程与教学策略中加入多元文化观。 
 • 贯彻培养学生建立强大的价值观体系、促进积极行为和道德决策的计划。 
    
 品格教育包括社会所认可的道德和行为准则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 
品格教育可以培养分辨是非、了解因果和作出正确决策所需的技能。 
培养良好品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品格教育是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的持续改进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品格教育即将纳入针对全体学生

的所有教学计划中。所有教职员工应塑造良好品质，因为这是在学校中培养和加强品质的有力手段。具有良

好品质的学生有助于保持学校的安全有序、减少纪律问题，促进学生进步、提升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士气。 
 
 以下价值符合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已作为共同的核心价值纳入学校的品格教育计划（按字母顺序

排列）： 
 
 
 同情心    正直  推理论证 
 谦恭    正义  尊重他人权利 
 批判研究   知识  责任 
 规定程序   忠诚  负责任的公民 
 机会平等   客观  法治 
 思想和行动自由  秩序  自尊 
 诚实    爱国  宽容 
 人的价值与尊严  理性赞同 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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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制定多项教育计划，帮助学

生成为富有成效的公民。如果学校、学生和家长/
监护人合作，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学生的理

论、职业和社会需求。本《学生手册》可以帮助

学生培养正确行为，这样可以改善其学习环境，

使学校更加安全。 
 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确保行为守则对于所有学

生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授权范围 
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的所有注册学生在牵涉下列

活动时，有责任采取本手册所列出的正确的行

动： 
•  在教育董事会所属设施内举办的学校活动；  
•  乘坐校车； 
•  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 
• 在学校场地进行的破坏性活动导致的现场或场

外与学校相关的问题，或引发校内破坏性活动的

现场或场外学校问题；或 
•  发生在校外的、威胁学生和教工安全或扰乱学

习环境的暴力行为。  
如果校长认为，某学生在学校会威胁其它学生和

教工的安全或扰乱学习环境，则可能开除该生。

（教育董事会政策 5550） 
 
值得报告的违规行为 
学校体制有责任针对曾被执法机构因“值得报告

的违法行为”而拘留的所有学生制定适当的教育

计划。学校管理人员将根据可以为学校员工和其

他学生提供安全的学校环境的适当地点，在普通

学校的其它地点或通过其它计划，制定适当的教

育计划。仅值得报告的违法行为通知一项，可能

不会构成停课或开除学生的依据。学校管理人员

还应根据《残疾人教育法》(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和州的特殊教育法规为

残疾学生制定合理的教育计划并提供相关服务。

（教育董事会政策 5561） 
 

学生权利与责任 
 

 

 以下是对《教育董事会政策 5600》中有关学生

权利与责任的简要说明。有关学生权利的完整说

明，请参阅《政策 5600》。 
 

所有学生均负有以下责任： 

•  到校上课 
•  注意着装与外表 
 
所有学生均享有以下权利： 
•  合规程序 
• 记录保密 
• 爱国和宗教实践 
• 参与学生管理 
• 参加集会 
• 参加课外活动 
• 参加校际运动 
• 使用学校设施 
• 维护私人财产 
• 不受歧视 
• 参与教学评估 
• 法定成年年龄 
• 自由言论 
• 申诉 
 
保护学生权利修正案 
保护学生权利修正案 (Protection of Pupil Rights 
Amendment, 20 U.S.C.§1232h) 赋予家长、年满 18 
岁或独立未成年学生，在调查、收集和使用信息

（用于营销目的）以及特定身体检查方面的特定

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如果调查全部或部分由美

国教育部的某项计划资助，那么在学生同意的情

况下，才需要提交涉及以下一项或多项受保护领

域内的调查（“受保护信息调查”）。这些领域

包括： 
1. 学生或学生家长的政治关系或信仰； 
2.  学生或学生家庭的精神和心理问题； 
3.  性行为或性取向； 
4.  非法、反社会、自诉和降低身份的行为； 
5.  对与被调查者具有近亲关系的其他个人的重要

评价； 
6.  与律师、医生和牧师之间的法律认可的权利；

或者 
7.  学生或学生家长的宗教实践、宗教隶属或信

仰； 
8.  收入（根据法律规定，用于确定参与者在某项

计划中的参与或接受资金援助的资格的情况除

外）。 
学生接收通知和有权不参与的权利包括： 
1.  其它任何受保护信息的调查，不包括资金来

源； 
2.  除听力、视力、脊柱侧凸，或华盛顿州法律要

求的任何身体检查或筛检之外，学校或学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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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对保护学生的即时健康或安全来说不必要

的非紧急、有创入学体检或筛检；以及 
3.  收集、透露或将学生个人信息用于营销，或将

信息出售或转让给其他人。 
按照要求和管理或使用前检查的权利包括： 
1.  针对学生的受保护信息调查； 
2.  用于收集学生个人信息，进行营销、出售或其

它转让的工具；以及 
3.  用作教育课程一部分的教学材料。 
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会至少每年一次直接告诉家

长和具备资格的学生，其在学校体系下享有的权

利。 
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的家长和具备资格的学

生可以向如下地址递交投诉： 
 
  Family Policy Compliance Offic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400 Maryland Avenue, SW Washington, 
  DC  20202-5920 
 
 
 

家长权利年度通知 
 
目录信息公布和新闻摄影公布 
华盛顿州法律和家庭教育和权利隐私法案 (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FERPA) 赋予

家长/法定监护人（下称“家长”）和年满 18 岁的

学生或州法认定的独立未成年学生（“具备资格

的学生”）有关学生教育记录方面的特定权利。

根据该法，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下称

“BCPS”）向家长和具备资格的学生提供本权利

年度通知 (Annual Notification of Rights)。这些权利

如下： 
 
私密性 
      家长或具备资格的学生对透露学生教育记录中

的个人身份信息的情况享有许可权，FERPA 授权

的未经许可即可透露的范围除外。未经许可即可

透露的例外情况之一是，告知具有合理教育目的

学校的工作人员。“学校工作人员”是 BCPS 雇
佣的管理人员、主管、教师或支援人员。学校工

作人员若为了执行其工作职责而查阅教育记录，

则被视为具有合理的教育目的。BCPS 可以根据要

求不经许可即将学生的教育记录透露给学生即将

进入的其它学校或学区。 
 
目录信息 

 FERPA 要求 BCPS 在透露您孩子的教育记录的

个人身份信息之前，提前获得您的书面许可（特

定例外情况除外）。不过，BCPS 可能会未经您的

书面许可而适当透露如下指定“目录信息”，除

非您告知 BCPS 不要那样做。 
 BCPS 将如下信息指定为“目录信息”，可以

未经家长许可而公布：学生姓名和住址、出生日

期、年级、参与的官方认可的活动和体育项目、

体育队成员的体重、身高、入队日期、荣获的证

书和荣誉。 
      通常认为，公布目录信息不会构成伤害或侵

权，也可未经家长或具备资格的学生的事先书面

许可而透露给外部组织。外部组织包括但不限于

制作班级戒指或出版年刊的公司。此外，两部联

邦法律 1 要求依据 1965 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

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 of 
1965, ESEA) 接受援助的地方教育机构 (LEA)，按

照征兵人员的需要提供姓名、住址和电话列表，

除非家长或具备资格的学生已告知 LEA，他们不
愿意在未经其事先书面许可的情况下透露此类信
息。 
 您据此被告知，根据家长或具备资格的学生的

要求，可能会拒绝透露目录信息（如上所述）和

征兵人员所需信息（姓名、住址和电话列表）。

您可以拒绝透露相关信息，但必须在五个教学日

内填妥《目录信息、征兵或高等教育机构不参与

表》并将其交到子女所在学校，也可以书面形式

提出您的要求并在每学年 10 月 1 日前或在学校录

取后 30 日内寄给学校校长。 
 
1ESEA (20 U.S.C. 7908) 第 9528 条——由 2001 年
《不让一个儿童落伍法令》(No Child Left Behind 
Act)（20 U.S.C. 6301 等）修正，以及 10 U.S.C. 
503——由 2002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支持国家武装力量的法
律）第 544 条 (10 U.S.C. 503) 修正 
 
查看记录 
 每位家长或具备资格的学生均可在与适当的学

校工作人员的会议上，查阅和检查所有 BCPS 学
生记录。如果学生年满或超过 18 岁，则为家长/

监护人赋予的权利将从此仅赋予学生。根据马里

兰法律，BCPS 可以将学生教育记录向其它教育或

指定政府机构、参与被认可的研究项目的个人公

布，以遵守司法命令或法律传票，或在健康或安

全应急情况下这样做。有关公布学生记录的学校

系统程序，可参照学监规章第 5230 条——学生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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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修订学生记录 
 家长/监护人或具备资格的学生可以要求学校

校长修订其认为错误的、令人误解的或侵犯学生

隐私权的教育记录。必须以书面形式向学校校长

提交请求，请求必须清晰指出要修改的记录部

分，并说明其错误、令人误解或侵犯学生隐私权

的原因所在。如果学校拒绝按照请求修订学生记

录，应告知家长或具备资格的学生，并告知家长

或具备资格的学生其听证权。在通知家长或具备

资格的学生听证权时，将向其提供有关听证程序

的其它信息。 
 
BCPS 学生记录查阅 
 家长或具备资格的学生有权在学校收到查看请

求后的 45 日内检查或查阅学生教育记录。家长或

具备资格的学生应向学校校长提交书面请求，说

明其要检查的教育记录。学校校长或适当的工作

人员将予以安排，并向家长或具备资格的学生通

知检查记录的时间与地点。有关公布学生记录的

学校体系程序，可参照学监规章第 5230 条——学
生记录。 
 
对包括学校公共汽车在内的学校资产的录像 
 BCPS 有权对在学校资产范围内和在学校公共

汽车上对学生录像（包括录音）。根据学监或其

指定人的判断，可能会将录像用于纪律目的。  
 
新闻/摄影 
 当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且活动受到新闻媒

体关注时，可能会对学生摄影、录像和/或录音。

学校工作人员将管理学校内的所有媒体活动。如

果学校管理人员认为新闻媒体的出现会扰乱教学

日或学生，或者如果由于特定新闻事件的性质对

学生摄影、录像和/或录音不恰当，则可以拒绝新

闻媒体。您可以拒绝对自己子女进行媒体相关的

摄影、录像和录音，但必须在五个教学日内填妥

《新闻媒体信息公开不参与表》，并将其交到子

女所在学校，也可以书面形式提出您的要求并在

相应学年 10 月 1 日前或在学校录取后 30 日内寄

给学校校长。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的家长和

具备资格的学生可以向如下地址递交投诉： 
 Family Policy Compliance Offic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400 Maryland Avenue, SW 
 Washington, DC  20202-5920 
有关公布学生记录的学校体系程序，可参照学监

规章第 5230 条——学生记录。 
 

 

毒品教育、咨询 

和检测 
 
 学校所有工作人员必须能够辨别违法学生和寻

求帮助的学生。毒品滥用相关法律明确指出对违

法者的处罚规定。学区成员在校内和校外都应遵

守这些法规。学校工作人员与其他所有公民一样

有责任维护该法律。 
 
主动承认使用毒品 
 如果某位学生既未处于毒品作用状态下，也未

持有毒品，却主动承认使用毒品，则该学生可能

正在寻求帮助。这种情况下，处罚学生可能无法

帮助该生，反而让那些拥有毒品问题的学生失去

承认错误的勇气。在当前法律下，无需向警察局

报告此类问题。 
 
出具物证 
 如果学校工作人员发现可疑非法毒品，那么依

照法律规定，必须将此问题报告给巴尔的摩郡警

察局风化/情报/禁毒控制中心。 
 
必要的咨询和教育 
 戒掉毒品和/或酒精的所有学生必须符合以下要

求，才能重新回到日制学校学习： 
1. 戒掉毒品或酒精的学生必须参与由巴尔郡摩物

品滥用管理局组织的毒品和酒精筛检过程。 咨询

级别由筛检结果决定。 
2.  学生必须参加并成功完成强制性咨询和毒品教

育计划，才能重新回到日制学校学习。 
 
 

行为守则 
 
 行为守则分三类介绍违规行为和处罚规定。第 
I 类：地方学校管理人员应该自行判断是否将停课

作为修正学生行为的积极手段。鼓励地方学校有

选择地使用适当的替代措施。巴尔的摩郡教育董
事会指导政策 5550 中列出了第 I、II、III 类违规

行为。教育董事会政策 5560 中包含一般停课规

定、实施替代惩罚计划或开除。 
 
酒精饮料和毒品 
 政策 5540 指出，在教育董事会所属的学校资

产中、学校公共汽车上或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

中，禁止持有、使用、销售或合谋销售任意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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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酒精饮料或非法毒品。马里兰州守则 (the 
Annotated Code of Maryland) 第 27 条规定中指出，

禁止在学校资产范围或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

持有、使用或销售受限制的器具。违反“教育董
事会政策 5540，酒精饮料和毒品”规定的学生，

将根据“教育董事会政策 5560，停课或开除”被

开除。 
 有关酒精饮料、其他非法物品和器具的定义，

请参阅《巴尔的摩郡教育董事会政策法规手册》
(Board of Education of Baltimore County Policies and 
Rules Manual)。您可以访问 BCPS 网站 
www.bcps.org 了解政策法规。 
 
烟草 
 使用烟草和卷烟纸视为第 I 类和第 II 类违规行

为。为统一烟草或卷烟纸的使用，所有学校必须

分 4 步处理某一学年的违法行为。第一种违规行

为通常需要召开最小规模的家长会，尽管这样可

能会造成停课。在会上告知家长，根据马里兰法

律，未成年人持有烟草产品或卷烟纸属于非法行

为。第二种违规行为需要暂时停课。第三种违规

行为可能导致暂时停课，并且受到警告：对于第

四种违规行为，学监会强制其停课。 
 

未经授权人员 
 教育董事会主席、学监、校长或他们以书面形

式指定的人员有权要求未经授权人员立即远离学

校资产。未经授权人员指被认为“与学校无合法

事务往来或破环或扰乱学校正常教育功能的”人

员。其中包括被停课或开除的学生。被开除学生

在得到其开除学校校长的特殊许可后，可以接受

该校的咨询服务。 
 校长有权告知未经授权人员任何时间均不可接

触学校资产范围，从而使他/她远离学校。这包括

学校组织的所有校内或校外活动。如果某人已被

校长禁止，但在接到校长通知后仍不离开或返

回，此人则可能会被立即逮捕。工作人员可以询

问任何人的身份，也可询问他/她为何进入学校范

围。工作人员还可以让未经授权人员离开。如果

某人曾被校长禁止，并且工作人员要求其离开，

则他/她必须离开，否则可能被逮捕。 
 
干扰行为 
 违反“教育董事会政策 5550，干扰行为”规定

的学生，将根据“教育董事会政策 5560，停课、
执行其他替代计划或开除”中的程序被停课、长

期停课、实施其它替代惩罚计划或开除。 
 

学生暴力 
 对他人实施的口头、书面和身体上的暴力行为

是有害的、不恰当的。 
 欺凌就是一种暴力。如果一个或多个人对一个

或多个人多次进行威胁等负面动作，导致受害方

感觉无助，这就是欺凌。 
 欺辱也是一种暴力。欺辱的定义是，出于加入

学校、学院或大学某一学生组织的目的，不顾后

果或有意地通过任何行为或营造的任何情形，胁

迫他人进行不必要的、繁重的体力劳动，最终导

致他人受到严重身体伤害。联邦法律严厉禁止限

制学生参与教育计划或从中受益的种族、性、宗

教、残疾、原始国籍、语言或非语言暴力行为，

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也不容许这种行为。 
 参与带有暴力行为的学生将根据本手册中规定

的程序和《多元文化教育规定》(Education That Is 
Multicultural Bylaw) 中的程序（其中指出，“在马

里兰州的每所地方学校系统，教育课程、指导和

评估必须反映多元文化教育”）受到处分。认为

自己遭受暴力犯罪侵害的学生应及时报告此类事

件，并可诉诸第九章投诉程序。学生可以报告暴

力行为，不必害怕以后再次受伤害。学生和/或家

长/监护人可以填写暴力或胁迫（欺凌）报告表 
(Harassment or Intimidation (Bullying) Reporting 
Form)。该表可以从学校管理人员处获得，或者访

问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网址 www.bcps.org，在 
students（学生）、parents（家长）和 Office of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学生支持服务办公室）

版块下找到。应将填写完整的表格提交给学校校

长或其指定人。 
 
通讯设备 
 按照“教育董事会政策 6166，指导：获取电子
信息、服务和网络的通讯设备”中的规定，学生

应仅将通讯设备用于教育目的。 
 学生应确保其行为遵守学生通讯设备可接受使
用政策中所述的条款和条件（请参阅第 17 页）。

签署“学生手册确认书”（请参阅第 19 页）即证

明学生理解并遵守该政策。如果家长不希望其子

女使用通讯设备，应给学校校长写信说明。 
 如果您不希望子女为学习目的而通过 BCPS 通

讯设备在校访问电子网络，您可以填妥《通讯设
备可接受使用规程》表并在五个教学日内交到子

女所在学校，也可以在相应学年 10 月 1 日前或学

校录取后 30 天内向学校校长提出书面通知。学生

通讯“设备可接受使用政策”条款和条件已并入

“教育董事会政策 5550，滥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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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药品和非处方药品 
 需要在教学日领取的所有处方和非处方药品必

须交由学校护士，由护士或委派的学校官员提

供。处方药品和非处方药品的常规使用需要医生/
护理医生/牙医签署的书面指示。根据“教育董事
会政策 5420，处方药品和非处方药品”规定，处

方或非处方药品的使用必须得到家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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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干预学生记录表 
 

预防与他人间出现问题是各年龄段学生的目标之一。通常来说，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预防。学生知道自己

或朋友什么时候有问题。这是他们寻求帮助的时机。我们针对寻求解决自己问题的学生提供学校计划和资

源。以下记录表列出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并为其设立积极行为目标的方法和资源。 
 
 
 A. 我如何在不破坏学校规章和条例的前提下，解决自己的问题？ 
 
  •  停下来思考 
   明确问题所在。          

   这一问题给我带来哪些麻烦？        

   我是否需要帮助？           

   谁可以帮助我？          

 

  •  可能有用的选择 
   短暂休息。 

   离开。 

   忽略问题。 

   把问题说出来。 

   安排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私人会谈。 

   告诉家长/监护人。   思考原因。 

   考虑后果。 

   其它            

              

              

 
  B. 谁可以帮助我？ 
 
   姓名     职位  联系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师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校咨询师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管理人员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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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规行为 
 
下面列出三类违规行为及其示例。 
 
第 I 类 – 可能导致停课的违规行为示例： 
 
纵火/枪击/爆炸 
a. 持有和/或点燃火柴或打火机 
 （前提是这些行为不属于教学范畴） 
 
袭击/威胁/斗殴 
b. 斗殴 
 
出席 
c. 未经允许擅自离开学校 
d. 无故迟到（单/多堂课） 
e. 无故迟到（教学日） 
f. 无故缺席或逃课（单/多堂课） 
g. 无故缺席或逃课（教学日） 
 
危险物品 
h. 非处方药品违规行为（持有非处方药品） 
i.  使用和/或持有烟草或卷烟纸 
 
不尊重/不服从 
j. 不遵守指令，例如（但不限于）不按照学校工

作人员的指示向学校办公室报告 
k. 暴力（通过手机骚扰学生或工作人员；对于不

愿接听的其他人持续打扰或发出非正式通知） 
l.  拒绝遵守学校规章和条例 
m. 拒绝遵守学校运输条例 
n.  拒绝完成分配的作业 
o.  拒绝留堂 
p.  使用猥亵或辱骂性语言 
 
个人健康 
q.  个人健康 - 学生故意利用自己的健康状况威胁

他人健康 
 
其它 
r.  学术不诚信（考试作弊、抄袭论文、伪造老师

和/或家长签名） 
s.  赌博 
t.  未经授权在校内销售或转让与学校事务完全无

关的物品、商品或服务（例如销售足球赌注） 
u. 在正常教学时间使用电子设备，例如寻呼机、

移动电话或任何不属于教育计划范畴的通讯设

备。 

正常教学时间指从教学日上课铃响起开始，到教

学日下课铃响时结束。学生如在上学前、放学后

或周末参加教学活动，则从活动开始到活动结束

期间，不得在指定活动地点内使用电子通讯设

备。在学习时间或在公共汽车上，必须将设备关

闭并存放在储物柜、书包、手机或钱包中。参加

与学校相关的各项活动时，均禁止在公共汽车上

使用电子通讯设备。 
 
第 II 类 – 可能导致停课、执行替代计划或开

除的学生违规行为示例： 
 
纵火/枪击/爆炸 
a. 谎报火灾警报 
b.  持有和/或引爆燃烧弹或爆炸物或爆炸装置，包

括弹药（爆竹或威力更大的物品） 
 
袭击/威胁/斗殴 
c. 通过威胁、恐吓或胁迫手段敲诈或夺取或占有

其他学生的钱财。 
d.  对学生进行身体攻击 
e.  威胁他人 
 
危险物品 
f.  销售、企图销售、或有意持有以期销售外型类

似管制危险物品的非管制物品 
g.  非处方药品违规行为（滥用非处方药品），包

括不服用学校护士或委派工作人员提供的药品 
h.  持有、使用或销售受管制物品和/或毒品用具 
i.  处方药品违规行为（持有处方药品） 
j.  购买外型类似于受管制危险物品的非管制物品 
k.  使用和/或持有烟草或卷烟纸，且屡次违规 
 

不尊重/不服从 
l.  两人或多人共谋或计划实施第 III 类违规行为 
m. 干扰正常教学计划的破坏性行为，包括重复进

行第 I 类或第 II 类违规行为 
n.  以任何理由实施暴力 
o.  干涉其他学生入学或上课的权利 
p. 参与和/或煽动破坏学校 
 
性侵犯 
q. 带有性色彩的不恰当行为 
r. 不恰当的暴露 
 
武器 
s. 持有任何种类的仿真武器装备 
t. 持有折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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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u. 损坏和/破坏学校资产、学生和/或教工个人财

产。其中包括，接受、出售、持有或转让从巴尔

的摩郡公立学校盗得的财产。必须将钱财或工作

项目予以归还。 
v.  非法交易金钱 
w. 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任意伤害行为 
x. 偷窃和/或故意持有偷窃财产 
y. 非法侵入 
z. 违反通讯设备可接受使用政策的行为 
 
 
第 III 类 – 导致替代惩罚计划或开除的违规行

为示例： 
 
纵火/枪击/爆炸 
a. 纵火（直接开除） 
b. 炸弹威胁 
 
袭击/威胁/斗殴 
c. 故意或非故意袭击处理斗殴或其它破坏性行为

的工作人员 
d. 对工作人员进行身体攻击（直接开除） 
e. 对人身或财产形成重大威胁的违法行为 
 
危险物品 
f.  转让和/或出售酒精 
g. 转让和/或出售受管制的危险物品 [非法毒品]
（直接开除） 
h. 持有酒精 
i.  持有受管制的危险物品（非法毒品） 
j.  处方药品违规行为（滥用处方药品），包括不

服用学校护士或委派工作人员提供的药品。 
k.  使用受管制的危险物品（非法毒品），处于毒

品作用状态下，或被证明曾使用受控制的物品 
l.  使用酒精、处于酒精作用状态下，或被证明曾

使用酒精 
m. 使用酒精类产品造成自我失控或醉酒，此类产

品可能包括胶水和溶剂 
 
性侵犯 
n. 性侵害（直接开除） 
 
武器 
o. 在学校地产范围内持有和/或使用枪支（开除一

年） 

p.  持有或使用任何其它手枪或来福枪（装有弹药

或空枪，可用或不可用），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粒

丸枪、彩弹枪、眩晕枪、气弹枪、信号枪、钉枪*
（直接开除） 
q.  持有或使用任何种类的真正武器，其中包括但

不限于弹簧折刀、狩猎刀、星刀、剃刀（包括直

剃刀或折叠剃刀）、双节棍、钢钉手套、钢钉护

腕、任何钢钉装备、催泪毒气装置或胡椒喷雾产

品（直接开除） 
r.  使用仿真手枪或来福枪类（装有弹药或空枪，

可用或不可用）* 
s.使用任何种类的仿真武器装备，其中包括但不限

于弹簧折刀、狩猎刀、星刀、折刀、剃刀（包括

直剃刀或折叠剃刀）、双节棍、钢钉手套或钢钉

护腕 
t.  使用折刀或任何其它武器装备 
 
其它 
u.  抢劫 
*  例外情况：JROTC（美军青年预备役军官训练

队）学生在教学期间、以及在有 JROTC 教管直接

监督下的任何时间内，使用不能射击的来福枪，

不属于违反此政策的行为。 
 

纪律处分的 
规定程序 

 
短期开除 
 根据教育董事会相关规章，每所学校的校长都

有权将其学校管辖范围内的任何学生短期开除

（不超过 10 个教学日）。 
 规定程序要求，在开除学生之前，应先向他/她
发出口头或书面的处罚通知，告知处罚的基本内

容、该生所违反的政策、规章或条例。如果学生

拒绝接受处罚，他/她应该有权对于处罚证据作出

解释，并有机会申诉。如果在学校对某学生作出

处罚决定后通知该学生，告知其处罚规定及相关

证据，并允许其为自己申诉，而该生在学校继续

对他人人身或财产构成威胁，或破坏教学过程，

则学校可以要求学生立即远离学校。 
 停课期间，不允许该生参加在教育董事会下属

学校资产范围内的任何在校活动或学校组织的校

外活动。 
 
长期停课、替代惩罚计划或开除 
 长期停课的期限为 10-45 个教学日。指定替代

惩罚计划和开除则是要求学生离开日制学校。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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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0 天的停课，学监或其指定人可在校长建议下

实施替代惩罚计划或予以开除。学校在提出此类

建议之前，应拥有恰当的支持依据，除非有相关

的法令规定违规行为应予以加重处罚，即将需要

短期停课的违规行为处理为长期停课、替代惩罚

计划或开除。对于上述短期停课所述的情形，学

监或校长可以采取暂停措施，从而暂缓对学生的

停课。在学生收到停课通知和其它资料后，学监

或其指定代表应该核查并决定多于 10 天的停课是

否合理。必须给校长致信，说明决定马上召开听

证。若校长认为学监作出的 10 天以上的停课决定

不合理，一般可以按照短期停课处理。 
 必须尽快将全面的学校报告（装在停课资料包

中）交给学监指定的人。学监指定人应在校长作

出短期停课决定后的 10 天内，组织学生和他/她的

家长或监护人听证。应以书面形式告知学生和家

长或监护人听证时间和地点、处罚性质、作为处

罚依据的证据和证人、违反的政策、规章或条

例，以及听证的结果可能是学生被停课 10 天以

上、实施替代惩罚计划或开除。通知还应告知学

生和家长或监护人，学生可以让证人、代表或辩

护律师出席听证。在听证会上，学生有权查阅所

有书面证据。如果证据形式为证据书，学生可以

检查所有证人证词。证人书面证词和其它传闻证

词是可以接受的，但它们没有现场证词有份量。

学生可以对证人提出质疑，要求其证实或提供书

面证词。 
 如果在考虑听证会上出具的所有证据后，学监

的指定人认为需要对学生实施长期停课、替代惩

罚计划或开除，那么他/她可以强制执行必要长时

间的开除或停课。不过，对于高中学生，应每两

个季度复查一次；对于初中或小学学校学生，应

每一个季度复查一次。学监指定人应以书面形式

告知学生和家长或法定监护人他/她的裁决或决

定。在信中，还应告诉家长和学生他们有权在收

到学监指定人决定后的 10 个教学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教育董事会学监请求重新审理该决定。 
 同时，被开除的学生不允许参加在教育董事会

所属的学校资产范围内的任何学校活动或学校组

织的校外活动，除非是与经允许的咨询或替代教

育计划相关的活动。被开除的高年级学生不允许

参加任何毕业相关活动，包括家庭学校毕业典

礼。 
 
替代计划 
 为被日制校惩罚、开除或长期停课的学生提供

由替代教育和防止辍学办公室和暑期学校组织的

替代计划。由于注册时所规定的课程限制，决定

了替代教学计划与日制学校教育计划不同。替代

学校的初、高中有固定的体制要求，因此实用性

有限。替代学校提供校车。替代计划（如高中夜

校）开办所有标准课程。学分最高为 5 分。想要

学习两种以上课程的学生必须参加另外一所夜校

或周末学校。参加高中夜校的学生必须自己解决

交通问题。高年级学生可以参加替代计划的毕

业。 
 
特殊教育 
 根据联邦法律和本州法律，学校管理人员可以

通过特殊教育来处分学生。通过特殊教育处分学

生包括停课、实施替代惩罚计划或开除。此类纪

律处分必须根据学生的不足实施。考虑此类纪律

处分时，必须实施特殊的教育程序性保护措施。 
 

学生纪律处分 
上诉和减轻处罚 

 
上诉过程 
 在上诉之前，教育董事会或其指定的委员会应

尽快听取事件，时间不得晚于收到学监办公室上

诉通知后的 15 个教学日之内。双方均有权出具证

据，并由律师代表其出席。除非学生、家长或监

护人要求公众听证，否则听证应避免所有人参

加，必须出庭或教育董事会要求的人员除外。上

诉至教育董事会不是对学监决定的暂缓执行，而

将是最终判决。 
 教育董事会的功能是举行听证，决定出具的证

词和证据是否可以作为实施替代惩罚计划或开除

的依据。教育董事会要求学监决定处罚或开除的

期限，以及考虑重新接纳学生。学监应依照情节

考虑作出决定。 
 
考虑重新接纳/减轻处罚过程 
 替代惩罚计划或开除的决定最终确定、或放弃

或进行完上诉后，学生支持服务执行理事会应立

即考虑与相关方面磋商，视情节决定实施替代惩

罚计划或开除的期限，以及重新接纳学生进入适

当的日制学校。必须向学生支持服务执行理事发

出书面请求。 
 学生支持服务执行理事可能会根据以下情况考

虑提前重新接纳学生：学生的历史纪律纪录、在

当前教学计划中的努力，包括出勤和公民教育情

况；学生被开除的违规行为是否会造成混乱；重

新接纳是否会造成对教学计划的破坏；健康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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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问题；对学校的影响；和/或学校教职员工的建

议。 
 减轻处罚程序在收到学生支持服务执行理事请

求减轻处罚的信件后的 2-4 周内启动。在这段时间

内，学生应参加替代教育计划并完成重新入学的

各种要求，例如根据需要参加物质滥用计划。 
 

附录 
 
学生权利简述 
 有关学生权利与责任的详细说明，请参阅《巴

尔的摩郡公立学校规章与条例手册》(Baltimore 
County Public Schools’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Manual)。您可以在学校各图书馆或以下网址找到

该手册：。 
http://www.bcps.org/system/policies rules/. 
 
学生责任： 
 到校上课责任 
 除教育董事会制定的规章及马里兰州法律之

外，学生还须遵守所在学校的考勤规章。 
 如果学生因正当原因而缺课，教师将允许学生

在适当时间补课。补课责任由学生自负。因所述

正当理由之外的原因缺课视为无正当理由缺课，

并可能构成逃学。 

 如果学生逃学，则可能无权补回所缺的课程。 
 学生必须于返校当天以书面形式说明缺课理

由。 
  
学生权利： 
1. 合规程序权利 
 学生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剥夺其受教育权利的

任何纪律手段必须谨慎实施。学生的责任离不开

其权利，二者构成一个整体。最重要的责任之一

是遵守学校政策或规章。停课、留级和开除是用

于惩戒学生的手段。 
 
 
 
2. 记录保密权 
 每个学生从入学到第十二年级都会有记录。学

生家人/监护人或具备资格的学生在发出书面申请

要求查看记录后 45 天内可以查看学生档案，该档

案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个人资料 
B. 学生出勤情况 
C. 年度表现 

D. 学前数据汇总 
E. 年度中学表现 
F. 9-12 年级数据汇总 
G. 州强制性测试及地方学校系统测试 
H. 惩戒记录 
I. 健康筛查 
J. 体检记录 
K. 马里兰州退学/转学记录 
 
除非法庭指令另有规定，否则拥有监护权的家长

和无监护权的家长在查看学生在校信息方面（包

括学生的教育记录）具有同等权利。 
 大多数情况下，除非将学生记录转交至马里兰州

的公立学校，如未取得学生家长/监护人或具备资格

的学生的书面同意，学生记录中的信息不会透露给

任何校外人士或机构。 
 
 
3. 爱国和宗教实践权利 
 
爱国 

 教育董事会将安排每所学校和每个班级悬挂美

国国旗。根据教育董事会政策和本州法律，每所

学校的校长有责任在他/她的学校内推行适当的爱

国实践。不得强迫学生参加爱国实践，但应阻止

某些学生破坏其他人参与此类实践。任何不希望

参加国旗敬礼活动的学生均可获得许可。 
 
宗教 
 不要试图阻止学生自愿祷告或诵读祈祷文，只

要这种行为不会影响学生的正常活动即可。 
 诵读或背诵祷告文或圣经以外的适当启发性作

品、或者短暂的静思，是非常合适的开放性实

践。 
 
4.   学生管理权利 
 学生有权组织和发起被学校大多数学生认可的

学生自治会。从理论上来讲，所有学生均有权寻

找并使用办公室开展学生选举活动。不得因种

族、性别、国别、宗教、信仰、经济状态、婚姻

状况、怀孕、个人记录或政治信仰原因剥夺学生

的此类权利。不过，如果学生之前有多个 “E” 等
记录，则不可以寻找或使用办公室。直到学生取

得 “E” 等以上的记录，才会拥有上述权利。 
 学生代表组织（如学生自治会）有权在正常教

学日的合理时间内组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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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因其在组织内的职位（无论以选举或任命

方式）而对某议题采取的立场不得以任何形式影

响其分数或学业评级。 
 应通过学生的有效参与以书面章程规定学生自

治会的组织、运作、范围和修订程序。若上述学

生管理权利与现有的学生自治会章程存在冲突，

则必须修订地方学校章程。地方学校章程不得与

此“学生权利法案”冲突。 
 在每一所中学，应建立吸纳建议和讨论问题的

机制。学生委员会主席应成为该程序的一部分。 
 
5.   集会权利 
 学生有权在学校校长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在学

校建筑或学校操场上）组织和召集问题讨论及和

平示威。要集会的学生必须避免旷课，并且不干

涉不想参加的学生的权利。应该告知学生，在大

型、无约束的集会中，校长有责任保护学生不受

伤害。 
 
6.   参加课外活动的权利 
 学生有权参加本校组织的课外活动，不得因种

族、肤色、宗教、性别、残疾或国别等原因被排

除在活动外。学校组织有权制定与小组活动相关

的成员标准，该标准不得与学校政策冲突。如果

学生之前有多个 “E” 等记录，则不得参与课外活

动。直到学生取得 “E” 等以上的记录，才会拥有

上述权利。 
 必须由合格的学校工作人员组织活动，不得参

与非法或歧视性实践。学生不必交费，即可享有

团队、表演团体、出版人员和学校组织的其它俱

乐部成员资格。 
 发起社会活动（如舞会和聚会）的组织可以收

费。学校组织可自行选择是否对学生参加社会活

动的支出进行补贴。 
 
7.   参加校际运动的权利 
 根据当地教育董事会和马里兰州条例，学校领

导有权制定并维护参加校际运动的最低成绩和行

为标准。 
 
8.   使用学校设施的权利 
对于学校设施使用的管理，常规学校会议和与学

校相关的其它活动具有优先使用权。此外，根据

马里兰公立学校法律 (Public School Laws of 
Maryland)，这些设施可以为任何团体、公民、教

育、社会、娱乐或宗教目的所使用。如果学校认

为使用学校设施会对本区域或本郡的平静和安宁

造成或加重威胁，则可以拒绝该使用提议。本政

策的行政程序已建立，可确保：有序规划，保安

与后勤准备充分，主办组织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

务，教育董事会工作人员持续应用此政策和相关

程序性要求。 
 
9.   私人财产权利 
 如果有理由确信学生拥有某件物品，且该行为

违反本州法律已构成犯罪，公立学校校长、校长

助理或校长指定代表有权对学生在校内进行正当

搜查。搜查必须在有第三方见证的情况下进行。 
 校长、校长助理或保安可以搜查学校实体设

备，包括学生的储物柜。必须在校内宣布或公布

搜查存物柜的权利。 
 
10. 不受歧视的权利 
 学校领导做出的有关所有学校日常活动或与学

校有关的活动的决定不得建立在种族、肤色、性

别、国别、宗教、信仰、残疾、经济状况、婚姻

状况、怀孕或政治信仰上。 
 
11. 了解和评估教学 
 每位学生均有权享受法律赋予的上学和接受教

育的权利。应调整课程、程序和练习，满足社会

和学生的需要。学校必须经常检查其在这些问题

上的立场以及开设的学习课程，确保履行对社会

和学生的责任。由于学生对于教学过程的评估有

助于提高学校的教学，学校应给予学生评估所有

课程和教学材料的机会。 
 还应让学生填写评估表。这些表仅供评估教师

之用。 
 
12. 关注成年学生的权利 
 根据马里兰州守则，巴尔的摩郡教育董事会、

其所有机构或其任何代表不应对年满或超过 18 岁
的学生限制其成年公民权利。具体来说，达到成

年年龄的学生可以在他/她返校后的当天以书面形

式说明缺席理由。这不会在任何程度上减少校长

或指定代表与家长/监护人讨论有关学生教育的任

何问题的权利。 
 
13. 着装与外表责任 
 整洁得体的着装对于树立学校形象和社会规范

十分重要。有大量证据证明学生着装与其行为有

密切关系。学校着装标准应与社会广泛认可的标

准一致。 
 学生着装与修饰是学生和家长/监护人的责任，

除非有显而易见的安全或健康危险、或对教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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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有妨碍或有伤害。出于健康考虑，学生应在公

共建筑内穿鞋子。 
 学校校长在遵守巴尔的摩郡公共学校政策和法

规的前提下可进行服装规定，即在征求工作人

员、家长/监护人、学生和社会成员的意见后，推

行适合学校的着装规范。 
 不注意个人清洁、整洁或着装的学生可能不允

许进入学校，或者被要求为进入学校或参加学校

组织的活动做好准备。 
 
14. 自由演讲和表达的权利 
 学生可以通过多种媒体表达对于多个主题的不

同观点。对某些主题持有论据和观点的学生，应

允许其以书面和口头形式表达出来。但是，学生

编辑和作者与常规报纸和新闻媒体的编辑和作者

一样，负有相同的法律责任。因此，学生不得在

任何学校、任何学生公共场合传播如下内容： 
a) 被当前法律定义认定为淫秽或谩骂性的内容 

b) 被当前法律界标准认定为诽谤内容； 
c) 严重破坏正常教学活动、或扰乱学校运营的相

关纪律。 
 
15. 申诉权利 
 应在当地学校级别努力解决争论。鼓励通过非

正式问题讨论、及在学生与学校专业教职人员之

间交换意见的方式，尽可能以非正式方式解决争

论。地方学校校长应与学生自治会一起制定处理

学生投诉的程序。应告知学生当地程序。如果学

生的投诉涉及到违反此学生权利法案或教育董事

会政策或法规，而地方学校在 5 个教学日内无法

解决，学生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上诉至地区学监助

理，助理会在收到上诉后的 5 个教学日内做出书

面决定。针对地区学监助理所做决定的上诉，应

提交至地区学监，学监会在收到上诉后的 10 个教

学日内做出决定。针对地区学监所做决定的上

诉，将提交至教育董事会，在教育董事会下一次

常规会议上讨论。 
 在地方教育董事会做出决定后的 30 个教学日

内，可通过书面形式将上诉提交至州教育董事

会。 
 
 
16. 确保学习环境安全的权利 
 巴尔的摩郡教育董事会通过制定政策，致力于

并持续维护安全的学习环境。 
 学生与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教职人员的关系必

须是职业性质的。教职人员不能与学生约会或利

用老师/学生关系。 

 学生有权在不受到骚扰的情况下参加所有学校

和班级活动。学生有责任不对他人施行不受欢迎

或无礼的带有性色彩的行为。学校教职人员负责

指导学生应对骚扰、调查骚扰事件、确定此类行

为的后果等。 
 
 

学生通讯设备可接受使用规程 
 
通讯设备的作用 
通讯设备通过提供对当地、本州、本国和国际电

子网络（如因特网）信息资源的访问，将课堂延

伸到学校建筑以外。 
对于学生而言，在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使用通讯

设备的目的是用于教育，如取得教学相关的信

息、共享资源、推动学习革新。不允许任何形式

的个人使用。了解如何使用这一信息财富及如何

进行电子通讯，是 21 世纪支持学生进步和成功的

信息素养。 
 
可用信息 
• 政府出版物和数据库 
• 博物馆和多媒体馆藏 
• 地图和其它地理资源 
• 百科全书和词典 
• 杂志和报纸 
• 图书馆目录和团体名录 
• 作业和功课 
• 虚拟参考咨询服务 
 
通讯设备安全性 
 应采取预防措施，确保因特网成为安全的学习

环境。在学生使用因特网时进行监督，并指导其

正确和安全的使用、选择和评估信息。此外，根

据《儿童网络保护法案》(Children’s Internet 
Protection Act)，学生使用的计算机网络应配备阻

止访问反感材料的软件。 
 
免责声明 
 信息的准确性和质量不受保证。对于通讯设备

的访问无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BCPS 对于因技

术或其它故障造成的任何信息丢失、损坏或无法

获取不负有责任。 
 
条款和条件 
 
学生应该： 
√ 将通讯设备仅用于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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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他人通讯时应谦恭、有礼貌。 
√ 对个人信息、住址、电话号码、密码保密，同

时尊重他人的隐私。 
√ 仅使用学校提供的通讯帐户和密码。 
√ 向监管人员报告任何骚扰事件。 
√ 同意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检查通讯、数据和文

件。 
√ 遵守他人的版权法和知识产权法。 
√ 向学监工作人员报告任何违反此通讯设备可接
受使用政策的行为。 
 
学生不应该： 
X 故意进入未经授权的计算机网络或软件以篡改

或毁坏数据。 
X 绕开学校系统的过滤服务器。 
X 访问或发布辱骂、骚扰、诽谤、淫秽、侵犯

性、亵渎、色情、威胁、性暴露或非法材料。 
X 在计算机上安装个人软件。 
X 将通讯设备用于商业、购买或非法目的。 
X 将笔记本电脑或 PDA 等个人通讯硬件连接至 

BCPS 网络。 
X 以任何其它违反学校纪律处分政策的方式，使

用通讯设备。 
 
处罚 
 违反通讯设备可接受使用政策的行为可能也会

违反法律、公民条例或教育董事会政策第 5550、
5570 或 5660 条规定。违反该政策可能导致剥夺通

讯设备使用权利、学校纪律处分和/或法律制裁。 

安全学校 
 

1-877-636-6332 
 

帮助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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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设备家长通知 
 

BCPS 关于使用在学校活动及/或学习体验中取得的

电子影像的规定 
 
 BCPS 允许学生在学校活动及/或学习体验过程

中拍摄的照片、视频及/或录音出现在（但不限于）

学校或系统级网站、播客、视频节目、教育频道节

目或广播和商业新闻广播媒体中。 
 
 如果您不希望 BCPS 使用子女在学校活动及/或

学习体验过程中拍摄的照片、视频图像或录音，您

可以填妥《通讯设备可接受使用规程》表并在五个

教学日之内交给子女所在学校，也可以在相应学年 
10 月 1 日前或学校录取后 30 天内向学校校长提出

书面通知。 
 
 
 
 
 
 
 
 
 
 
 
 
 
 
 
 
 
 
 
 
 
 
 
 
 
 
 
 
 
 
 
 
 
 
 
 
 

 
 
BCPS 关于出版在学校活动及/或学习体验中取得的

学生知识产权作品的规定 
 
 BCPS 将出版/制作学生在学校活动及/或学习体

验过程中创作的知识产权作品，允许其出现于（但

不限于）学校或系统级网站、播客、视频节目、教

育频道节目或广播和商业新闻广播媒体中。 
 
 如果您不希望 BCPS 使用子女在学校活动及/或

学习体验过程中创作的知识产权作品，您可以填妥

《通讯设备可接受使用规程》表并在五个教学日之

内交到子女所在学校，也可以在相应学年 10 月 1 
日前或学校录取后 30 天内向学校校长提出书面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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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 学年学生手册确认表 
 
 
学生与家长/监护人在阅读《学生手册》后必须签名并签署日期。 学生必须在五个教学日内将签妥的表格交给学校。 
 
 学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姓氏（请用印刷体填写）  名字（请用印刷体填写）   年级 
 
本人已收到《2008-2009 学年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学生手册》(Baltimore County Public Schools Student Handbook)。本人

已经浏览了手册内容并得到了解释，且有机会提出问题。本人已阅读并了解手册中的纪律守则及违反守则的后果。本

人已得知可以面见校长助理以详细讨论手册中的内容。 
 
   
   学生签名      日期 
 
我已与孩子一起浏览并讨论了手册的内容。 
 
   
   家长/监护人签名     日期 
 
 
 
 

 
2008-2009 学年通讯设备可接受使用规程表 

 
 
我已查阅《2008-2009 学年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学生手册》中的“通讯设备可接受使用规程”部分。根据学监规章第 
6166 条，请在相应的选框中画勾，以表明您是否许可以下各项。请在五个教学日内将此表交给子女所在学校，或在相

应学年 10 月 1 日前或学校录取后 30 天内向学校校长提出书面通知。 
 
允许  不允许 
 1. 我的子女在校出于学习目的通过 BCPS 通讯设备访问电子网络。 

 
2. 我的子女在学校活动及/或学习体验过程中拍摄的照片、视频及/或录音（由姓 

名标识）出现在（但不限于）学校系统级网站、播客、视频节目、教育频道

节目或广播和商业新闻广播媒体中。 
 
 3. BCPS 出版/制作我的子女在学校活动及/或学习体验过程中创作的知识产权作

  品（由姓名标识），并允许其出现在（但不限于）学校或系统级网站、播 

  客、视频节目、教育频道节目或广播和商业新闻广播媒体中。 
 
    
   家长/监护人签名    具备资格的学生签名     日期 

 
 

新闻媒体信息公开 

2008-2009 学年不参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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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希望 BCPS 在子女参加学校活动且活动受到新闻媒体关注时对其摄影、录像并/或录音，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选择不参与：1) 立即填妥本表，在相应地方签名并在五个教学日内将其交给学校校长；或者 2) 提出书面申请并在相应

学年 10 月 1 日之前或在学校录取后 30 天内将其交给学校校长。 
 
                   不允许 
  
  在我的子女参加学校活动且活动受到新闻媒体关注时对其摄影、录像

  和/或录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监护人签名）   （具备资格的学生签名）   （日期） 

 
目录信息、征兵或高等教育机构 

2008-2009 学年不参与表 
 
尊敬的家长/监护人或具备资格的学生（年满或超过 18 岁）： 
 
如果您不允许 BCPS 透露目录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选择不参与：1) 立即填妥本表，在相应地方签名并在五个教

学日内将其交给学校校长；或者 2) 提出书面申请并在相应学年 10 月 1 日之前或在学校录取后 30 天内将其寄给学校校

长。 
 
根据 2001 年《不让一个儿童落伍法令》(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 第 7908 节之规定 (20 U.S.C.Section 7908)，
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会根据需要，向征兵和高等教育机构提供高中学校学生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列表。作为家长/监护

人或具备资格的学生，您可以要求未经您的事先书面许可，不得透露学生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列表。您可以通过以下

方式选择不参与：1) 立即填妥本表，在相应地方签名并在五个教学日内将其交给学校校长；或者 2) 提出书面申请并在

相应学年 10 月 1 日之前或在学校录取后 30 天内将其寄给学校校长。 
 
如果申请从部队或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目录信息或清单中删除学生的信息，则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仅在本学年内不会

公布学生的信息。 
 

我（我们）特此要求，将以下学生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列表       
          （学生姓名） 
就读于                 . 
     （学校名称） 
透露                              不透露  
 1. 子女教育记录中的目录信息，如学监规章第 5320 条所定义，下面第

   2 及/或第 3 点中注明时除外。 
 
 2. 给征兵机构（《学生紧急信息卡》上同样提供不参与选项）。 
 
 3. 仅限高等教育机构，在 2008-2009 学年就读于一所巴尔的摩郡公立学

  校期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监护人签字）   （具备资格的学生签字）   （日期） 
 
请在五个教学日内填妥《不参与表》并交给学校校长，或在 10 月 1 日前或学生录取后 30 天内向其提交书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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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政策援引 
 
马里兰州守则 

教育条例 (Educ. Art.) §§7-301 至 -308：学生出席

与纪律 

教育条例 §7-111：接触征兵人员 

教育条例 §§26-101 至 103：学校安全 

违法条例 (Crim. Law Art.) §4-102：学校资产内的

致命武器 

违法条例 §§4-201 至 -209：手枪 

违法条例 §6-301：恶意破坏 

违法条例 §§4-501 至 -503：破坏设备 

违法条例 §3-607：欺辱 

违法条例 §5-101 等：受管制的危险物品、处方药

品和其它物品 

违法条例 §7-101 等：盗窃和相关犯罪 

违法条例 §§10-113 至 -120：酒精饮料违规行为 

违法条例 §10-108：未成年人持有烟草制品；使

用虚假身份 

违法条例 §§10-201 至 -204：破坏和平、扰乱管理

和相关犯罪 

违法条例 §6-409：拒绝离开公共建筑或场地 

过失犯罪条例 (Crim. Proc. Art.) §§11-601 至 -618：
归还及其它赔偿 

 

马里兰州条例守则 13A，州教育董事会 

13A.02.04- 无烟学校环境 

13A.05.01- 免费适当的公立教育规定 

13A.06.03- 本州校际运动 

13A.08.01-.02- 学生 
 

教育董事会政策和学监守则 
(http://www.bcps.org/system/policies rules/)  
5100 子系列：入学与出席 

5200 子系列：升级与留级 

5300 子系列：活动 

5400 子系列：对学生的服务 

5500 子系列：指导 

5600 子系列：学生权利与责任 

政策与法规 4005：工作人员与学生约会或性关系 

政策与法规 6166：通讯设备访问电子信息、服务

和网络 

美国守则  

受管制的物品法案 (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21 
U.S.C. §§801 等 

1990 年学区禁枪法案 (Gun-Free School Zones Act) 
18 U.S.C. §§921 等 

安全暨无毒学校社区法 (Safe and Drug-Free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Act) 20 U.S.C. §§7101 等 

家庭教育和权利隐私法案 (FERPA) 20 U.S.C. 
§1232g 

保护学生权利修正案 (PPRA) 20 U.S.C. §1232h 

1965 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 (ESEA) 20 U.S.C. 
7801 

2001 年不让一个儿童落伍法令 20 U.S.C. §§6301 
等 

2002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第 544 条，10 U.S.C. 
§503 

2001 年美国爱国法第 507 条，P.L. 107-56; 115 Stat. 
272) 

 

其它 

1984 年“价值再证”(Beyond A Reaffirmation of 
Values) 之后 

1983 年“加强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的价值教育与

道德行为”报告 (Task Force on Values 
Education and Ethical Behavior of the Baltimore 
County Public Schools) 

进展规划蓝图：“实现愿景”(Realizing the Vision) 
 
 
 
无歧视通知 

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不会基于性别、种族、残

疾、肤色或国别而歧视，并且在其教育计划中严

格遵循 1973 年《复健法案》(Rehabilitation Act) 第 
6 章、第 7 章和第 9 章及第 504 节。所有课程对男

性和女性学生均开放。有关详细信息，请与平等

雇用办公室 (Office of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联系，电话 (410) 887-4159；或与特

殊教育合规与安置办公室 (Office of Special 
Education for Compliance and Placement) 联系，电

话 (410) 887-3660，地址：Baltimore County Public 
Schools, 6901 Charles Street, Towson, Maryland 
21204。这里有合规工作人员负责识别、防止和补

救有关学生的骚扰事件。骚扰投诉应直接投至：
Executive Director of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 9610 
Pulaski Park Drive, Suite 219, Baltimore, Maryland  
21220，电话 (410) 887-4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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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1 Charles Street, Towson, Maryland  21204 




